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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内蒙古医科大学“共建诚信、和谐校园，弘扬感恩、励志文化”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部）：

为贯彻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团委、学生处2012年的工作安排，学校决定于2012年4月20日-6月20日期间开展 “诚信、感恩、励志”系列教育活动。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落实执行。各项活动具体安排及材料上报时间关注随后文件通知。

附件：《内蒙古医科大学“共建诚信、和谐校园，弘扬感恩、励志文化”活动方案》
                         共青团内蒙古医科大学委员会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

                              2012年4月19日

附件：

内蒙古医科大学“共建诚信、和谐校园，弘扬感恩、励志文化”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为贯彻教育厅《关于开展“诚信校园、共建和谐”活动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并结合团委、学生处2012年工作要点，立足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特开展“共建诚信、和谐校园，弘扬感恩、励志文化”系列教育活动，从而使我校学生具备诚信感恩意识，体验诚信感恩情感，践行诚信感恩行动。通过宣传和建立学生诚信档案数据库，使学生提高诚信自我约束力，为学生将来就业，信贷及晋升等方面提供参考。通过“诚信、感恩、励志”系列教育活动最终达到加强学生个人修养，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准，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为建设高素质医科大学、和谐校园做出贡献。

二、活动安排
（一）第一阶段为各学院宣传、学习、活动阶段

时间：2012年4月20日-30日

各学院（部）要向本院学生宣传本次活动计划，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同时各学院要以主题班会及座谈会等形式，对全院学生进行一次以“感恩、诚信”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辅导员在主题班会及座谈会上要进行主题发言，加强正面引导，并做好记录。各院（部）负责出一期以诚信、感恩、励志教育为主题的橱窗，以反馈学习成果。

（二）第二阶段为组织实施阶段

时间：2012年4月30日-6月20日

具体活动安排及负责单位如下：

▲“诚信校园 共建和谐”活动安排：

1、开展“诚信校园，共建和谐”演讲比赛。负责单位：团委

2、举办大学生诚信主题辩论赛。负责单位：团委

3、成立大学生诚信志愿者服务团。负责单位：团委

4、开展“感恩、诚信”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同时开展校园时尚文明用语及诚实守信事迹征集及宣传活动。负责单位：团委、学生处 

5、建立学生诚信档案数据库，对每个学生形成在校信用报告（具体要求见附件）。负责单位：学生处

6、开展 “诚信树人”主题讲座。进行诚信宣誓并举办“诚信你、我、他”签名活动。负责单位：学生处

 7、贷款毕业生诚信教育暨还款确认书签订。负责单位：学生处
▲感恩教育活动安排（负责单位：学生处）：
1、举办“感恩•实践•收获”公益活动创意企划书策划大赛。承办单位：第一临床医学院
2、举行以“感恩母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主题的植树活动。各学院派代表参加，并请领导为树林揭牌。      

3、4月25日开展“收获爱心，回馈母校”义务劳动日活动。承办单位：学生处学生勤工助学服务中心
▲励志教育活动安排（负责单位：学生处）
1、 2012年内蒙古医科大学“自强之星”评选活动。承办单位：中医学院
2、以励志教育为主题以学生中“自强、自立、感恩、诚信”典型事例为素材，编写励志读本。学生处牵头各学院（部）共同完成
▲6月20日之后为总结表彰阶段

系列活动结束之后，各学院于6月20日前将本次活动总结上报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团委、学生处将对各院（部）开展活动进行评比，届时举行表彰，同时将作为本年度学生工作评估的依据。

三、活动要求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诚信、感恩、励志”系列教育活动，结合活动主题做好本单位活动策划组织、动员部署工作，配合团委、学生处做好校级活动的开展。
附件：关于建立学生诚信档案数据库的通知

附件：
关于建立2012年学生诚信档案数据库的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教育厅《关于开展“诚信校园、共建和谐”活动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要求各院（部）要建立学生诚信档案数据库，记录内容包括在校学生良好和不良好信用信息，学生处汇总后将定期向自治区教育厅和内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报送。信用数据将纳入内蒙古自治区信用数据库，学生在就业时用人单位可以直接在内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查询到信用报告，在就业时也可以主动到内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出具自己的信用报告。

具体要求：信用档案数据要终身携带，影响学生的就业、银行贷款、晋升等方方面面，需要如实填写。各学院（部）按附表要求内容组织学生填写（见附表），在2012年5月20日之前将本院（部）学生信用状况表（纸板电子版）上报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以后每年要在6月20日之前报上一年度学生信用状况。每学期有信用变化的请在每月18—26日报学生处。

附：1、学生信用状况表

        2、信用记录单位联系表

附1：
学 生 信 用 状 况 表

                                                                      院校
	姓  名
	
	性  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院系
	
	层次
	
	

	入学时间
	
	专业
	
	

	教育经历


	

	学习成绩


	

	毕业评语（或年度评语）


	

	培训经历


	


	项目经验


	

	证件证书


	

	社会实践


	

	勤工俭学


	

	工作履历


	

	在校任职记录


	

	在校优良记录


	

	在校不良记录


	

	助学贷款记录


	

	境内外交流


	


附2： 

信用记录单位联系表

                                                                       院校

	院

校

分

管

领

导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行 政 级 别
	

	
	Email
	
	应 急 电 话
	

	
	办 公 电 话
	
	传 真
	

	具

体

负

责

处

室

领

导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行 政 级 别
	

	
	Email
	
	应 急 电 话
	

	
	办 公 电 话
	
	传 真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行 政 级 别
	

	
	Email
	
	应 急 电 话
	

	
	办 公 电 话
	
	传 真
	


具体工作人员基础信息：

	姓 名
	职 务
	办 公 电 话
	手 机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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